
臺東地檢署結合各公務、民間機關 

97 年暑期少年兒童犯罪預防活動工作一覽表 

     製表日期：97.6.12 

編號 宣導類別 協同機構 備註 

1 1. 落實取締少年兒童犯罪高誘因場

所(如電玩店、夜店、撞球間、

網咖、飆車場所等)。 

2. 暑期開始前，拜訪上開營業場所

負責人，先期柔性勸導，拒絕少

年兒童夜間留連。 

3. 台東縣政府與警察局預計在 97

年 6 月底召開之青春專案協調會

擴大邀請台東地檢署與相關民間

團體共同參與。 

4. 加強「網路巡邏」，掃除不法或

色情網站，降低少年兒童網路不

良學習與被害。 

台東縣警局婦

幼隊、少年

隊、交通隊、

教育部台東校

外會、勵馨基

金會、家扶中

心 

主動發佈新聞，提

高家長與少年被害

警覺 

2 1. 透過網路、跑馬燈或醒目海報、

布條，擴大宣導各種犯罪態樣，

以預防少年兒童被害。 

2. 由台東地檢署籌印主題海報，廣

送各公務與民間機關貼張，提醒

家長與少年兒童，避免犯罪與被

害。 

台東縣政府暨 

各鄉鎮市公所 

、警察分局、

台東縣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 

台東縣警局婦

幼隊、少年

將另行文辦理 



3. 上開海報，擬敦請台東縣政府鄺

麗貞縣長或其他適當之人代言，

拍攝宣傳照片。  

隊、台東美學

生活館、布農

文教基金會、

馨勵基金會 

3 請各級國中小學，鼓勵學童上「法

務部暑期犯罪預防主題網站」，並

請各校老師設計學習單，列為暑期

指定作業，且於開學初彙整成果並

辦理評比，而評審人員建請廣邀台

東縣警局及本署等成員參與。 

台東縣政府教

育處 

台東縣政府教育局

已行文各學校辦

理，請注意管制後

端之評比考核作業 

4 1. 結合社會資源印製法務部編法律

宣導專書(以漫畫為主)，轉贈各

級學校、圖書館加強宣導。 

2. 有關毒品防制宣導光碟，可洽請

衛生局提供 ，廣為運用。 

台東縣政府教

育處、衛生局 

各民間機關 

1. 擬運用緩起訴

處分金輔助辦

理。 

2. 俟印妥後函請

台東縣政府教

育處等機關轉

發。 

5 1. 邀請法官、律師、醫師、藥師等

法律、醫療、衛生專門人才利用

暑假或開學初，至各級國中小學

針對性侵、毒品等危害少年兒童

身心之重大犯罪樣態，加強宣導

教育。 

2. 請台東縣政府教育處普查各級學

校之宣教需求，統一列冊，尋請

台東縣政府教

育處 

台東地方法院 

台東縣毒品危

害防制中心 

法律扶助基金

會、勵馨社會

福利基金會、

由姚武雄觀護人以

電子信箱傳送本項

結論，不另行文。 



各相關單位支援講座。 家扶中心等民

間機關 

6 1. 邀請各級國中小學，利用暑假或

開學初，至本署參加「檢察官體

驗營」或臺東地方法院參訪，以

加強瞭解國家法律與司法運作，

並鼓勵見賢思齊，將來擔當社會

正義的守門人。 

2. 如暑假期間，各社區、教會等團

體之家長與學童願意結伴成行，

台東地檢署亦將竭誠辦理。 

台東地方法院

台東縣政府教

育處 

由姚武雄觀護人併

相關計畫以電子信

箱傳送台東縣政府

教育處轉知各級學

校辦理，本項結

論，不另行文。 

7 積極結合各公務機關與民間團體，

利用民眾社區活動或原住民祭典或

聚會等機會，舉辦少年兒童與家長

法律常識推廣活動。 

台東縣政府

(衛生局、原

民局)暨各鄉

鎮市公所、台

東美學生活館 

原住民關懷、

全人發展協

會、世界展望

會、勵馨、蘭

恩、家扶、救

星、牧心、家

庭教育中心等

各民間機關 

將另行文辦理 

8 結合大學社團，舉辦少年兒童暑期 台東縣政府教 由姚武雄觀護人以



夏令營或下鄉宣導活動 育處、台東大

學、救國團台

東分部、教育

部校外會等民

間團體 

電子信箱傳送本項

結論，不另行文。 

9 結合少年兒童休閒育樂活動，置入

行銷推廣兒童少年犯罪及被害預防

工作 

台東縣政府教

育處、救國團

台東分部、教

育部台東校外

會、台東大

學、救星、牧

心等民間團體 

由姚武雄觀護人以

電子信箱傳送本項

結論，不另行文。 

10 結合有線電視、電台等媒體製作加

強家長法律常識與防制少年兒童暑

期犯罪之專題節目，擴大宣導 

台東有線電視

台與各大電台 

由姚武雄觀護人以

電子信箱傳送本項

結論，不另行文。 

11 安排檢察長利用各種與民眾接觸機

會，說明少年兒童犯罪與被害預防

等觀念 

台東縣政府 

各民間機關 

由姚武雄觀護人以

電子信箱傳送本項

結論，不另行文。 

12 各民間機關為辦理少年兒童暑期預

防犯罪工作，得企畫專案送交本

署，本署將視企畫內容，酌派檢察

官等專門法律講座參與或提供緩起

訴處分金補助辦理。 

各民間機關 由姚武雄觀護人以

電子信箱傳送本項

結論，不另行文。 

備記： 



1. 為落實本項專案，請各機關於 97.7.1 前以 E-mail 依會議手冊第五頁

格式傳送本署姚武雄觀護人彙整後，回覆各公務、民間機關，以便

互相支援辦理各項活動；至於 97.7.1 尚未定案之活動，請隨時以電

子信箱傳送，本署姚觀護人於彙整後，將每週傳送最新活動情形，

俾供互相支援辦理。 

2. 至於辦理成效彙整工作，請台東縣警察局少年隊、婦幼隊、教育

處、衛生局、社會處與校外會於 97.8.20準備 第一階段各該機關辦

理成效之電子檔與紙本至本署，研討相關成效之整合編印問題。 

3. 為落實節能減碳計畫，本項會議討論結果，由本署姚武雄觀護人以

電子信箱，直接傳送各相關機關知照，除上表備註欄標示，有行文

之必要者外，不另行文。 


